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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届会议

第四委员会

议程项自 91

东帘汶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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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荣幸地提到第四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九是二十八日前 A/C.ι/34/3 号文件，

内容是保罗·皮雷茹先生要求以请愿人的身价在委员会审议东'常汶问题时出藤会议，

拣述意儿

众所期知，在东帝汶嚣非建民化的程序已经按攒《联合i五i宪章》和大会第 1514

(XV) 与第 1541(XV) 号决议的规定予以完成s 从而结束了该领土以茵的殖究地地

因此，东帝汶已经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正式并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，成为

其第二十七雀，与其他省份具有局等的权利和义务，

位。

在这个情况下，我国代表团重申，它认为第西委员会再审议这个问题是不当的且

将构成对一个主权爵家内政的干涉，因此让任何请愿人前来委员会择述意见是没有用

处的。

我四此要表明，我国代表臣坚决反对皮雷黠先生以请愿人的身份参与第店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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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讨论。

如蒙将这封信作为第四委员会的文件散发.~匙感激.

大使

常驻代表

向卡杜拉·卡迈尔{每名}


